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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房屋和公共设施“年龄” 的增长， 小区需要

使用维修资金的情况越来越多， 也引发了不少矛盾纠

纷。

物业服务企业唯有按照法定程序和范围规范地使

用维修资金， 才能避免引发矛盾和遭受损失。

一般维修

对于维修资金的使用， 可以分

为一般维修和紧急维修这两种情

况。 就一般维修来说， 又包括以下

这几种情形：

第一种是在物业权限内。

授权物业服务企业使用维修资

金的范围， 由业主大会在《专项维

修资金管理规约》 中约定。 这类维

修项目金额很小， 如果召开业主委

员会或业主大会会议， 决策成本过

高。 这类项目的维修费用由物业服

务企业定期汇总， 经业主委员会审

核确认后， 从维修资金中支取。

第二种是在业主委员会权限

内。

授权业委会使用维修资金的范

围也应在 《专项维修资金管理规

约》 中约定。 这类维修项目具有金

额较小、 涉及面较广、 需要制定详

细实施方案等特点。 一般由物业企

业与业主委员会磋商拟定维修方

案， 听取业主意见并完善后， 在业

主委员会会议上进行表决。 表决通

过后， 将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和工程

实施方案在小区内

公示， 并委托物业

企业组织实施， 费

用从维修资金中列

支。

第三种是超出

业委会权限， 须由

业主大会表决的情

形。

这类项目影响

面广， 工程费用

大， 施工周期长，

需要获得业主认同

和支持的项目， 一

般需要由小区的全

体成员或部分业主

集体决定， 需要经

专有部分占建筑面

积三分之二以上的

业主且占总人数三

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参与表决， 并且需要参与表决业主

面积与人数的二分之一同意。

其流程大致是： 业主或物业提

出维修需求———业委会讨论———物

业提出初步方案———业主大会表决

做出是否实施维修方案的决定———

业主大会决定和施工方案在小区内

公示。

紧急维修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对“紧急维修”

的情形做了规定， 要求物业服务企

业应当在 24 小时内采取应急防范

措施， 并制定维修、 更新方案。

其中， 第七十三条第二款规

定： 发生下列情况， 需要对住宅共

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维修、

更新的，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自行管

理执行 机构应当及时制定维修、

更新方案： （一） 水泵 、 水箱

（池 ） 故障 ， 影响正常使用的 ；

（二） 电梯故障， 电梯专业检测机

构出具整改通知书要求停运的；

（三）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自动喷

淋系统、 消火栓系统损坏， 消防部

门出具整改通知书的； （四） 外墙

墙面、 建筑附属构件有脱落危险，

经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证明的；

（五） 屋顶或外墙渗漏等情况， 严

重影响房屋使用， 经有资质的鉴定

机构出具证明的。

上述规定明确了什么情形属于

紧急维修， 除水泵、 水箱 （池） 故

障影响正常使用的， 其他均要求有

相关职能部门的证明文书、 鉴定部

门的证明材料。

因此， 在评估是否属于紧急维

修事项时， 应当核验是否有职能部

门的证明文书、 鉴定部门证明材

料， 是否满足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

理规定》 第七十三条的规定。

对于紧急维修， 实践中根据业

主大会是否成立， 相应的程序有所

不同。

如果业主大会尚未成立， 发生

紧急情况时，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

24 小时内采取应急防范措施， 并

制定维修、 更新方案。 除可以按一

般维修的程序组织实施维修外， 也

可以持下列申请材料直接报物业所

在地的区级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部

门审核： 1. 《物业发生紧急情况需

要动用小区维修资金的申请表》；

2.相关职能部门的证明文书、 鉴定

部门证明材料、 项目技术和质量标

准鉴定材料、 发生紧急维修现 场

的客观事实资料， 如现场照片、 现

场巡检记录、 设备运行数据等。

区级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在

收到申请材料 5 日内， 对上述材料进

行审核。 审核同意后， 由维修 资金

专户银行指定的审价机构进行工程预

算咨询。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依据咨询

意见组织实施维修。

如果业主大会已经成立， 物业服

务企业应当按照上一款规定的书面材

料向业主委员会提出列支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的方案。

业主委员会应当在 24 小时内召

开业主委员会会议。 经讨论同意后，

由物业服务企业持上述材料和有效的

会议记录报区级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

门备案。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向维修资金开

户银行指定的审价机构进行工程预算

咨询， 依据咨询意见组织实施维修。

常见的不合规情形

维修资金的使用的过程中， 物业

服务企业或业委会存在诸多不符合规

范的情形： 1.自己设计公示内容和征

询意见表， 内容“短斤缺两”， 受到

业主质疑； 2.捆绑征询， 未做到一事

一决； 3.征询业主意见无人见证； 4.

只召集业主代表 （楼组长） 表决； 5.

拆分工程项目规避业主大会表决或审

价； 6.撇开物业公司签订施工合同；

7.增添施工项目， 超过决议金额； 8.

征询业主意见材料保管不当； 9.不得

列支事项使用维修资金； 10.先维修

后补相关资料； 11.改造事项当作维

修事项支取； 12.新增事项按照更新

事项支取； 13.业委会内部矛盾导致

不认可、 不审批维修事项； 14.故意

指定特定施工单位， 虚报工程价格谋

取私利； 15.同一时期、 同类工程分

开支取； 16.业委会公章交由物业保

管， 对维修事项乱盖章确认； 17.将

公益性收入直接当作维修资金使用。

根据目前维修资金使用的实践，

下列事项是明确不得使用维修资金

的， 应引起物业企业的特别注意： 1.

各类设施设备保养费 （电梯 、 电控

门、 技防设施、 水泵保养费检测费、

电梯的制动试验费 ， 水质检测等 ）；

2. 绿化修剪费、 垃圾清运费 （清运

费包含垃圾清运费 、 绿化清运费）；

3.防冻保暖物资购买、 包扎等费用和

灭火器干粉填充费、 停车位划线； 4.

管道疏通、 集污井疏通费； 5.公灯、

水泵房电费、 水费； 6.新建新增项目

（除技防设施、 助老设施以外）； 7.业

主自用设施设备 （例如空调外机、 雨

棚、 花架、 晾衣架、 防盗窗、 业主自

用部位的外窗、 玻璃阳台）； 8.单一

产权房屋 （独幢别墅或商铺、 开发商

产权的车库或会所） 9.业委会工作经

费及津贴； 10.其他中介服务费用。

常见纠纷

目前， 最常见的因为使用维修资

金而引发的纠纷， 就是物业服务企业

以业主投诉或催逼为由， 按照“紧急

维修” 或其他事项， 未经业委会审批

先行维修。 如果业委会事后不认可，

或者业委会无法正常运作， 维修资金

将无法支取。 施工单位拿不到工程

款， 势必起诉物业服务企业。

因此， 建议非物业权限范围内的

维修事项， 务必先报业委会审批， 业

委会拒绝审批或不配合审批的， 应及

时与报修业主沟通， 说明缘由。

如果业委会无法正常运作， 应由

居委会牵头征询相关业主意见， 或者

由居委会代履行业委会职责。

对于“紧急维修”， 应严格按照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第七十

三条以及 《关于加强物业定期维修、

紧急维修以及维修资金管理若干问题

的通知》 的相关规定， 对于不符合紧

急维修的情形， 应按照一般维修流程

进行。

对于动用维修资金的事项， 物业

服务企业不应单独与施工单位签订施

工合同或框架协议， 应当以业委会或

者业主大会作为发包方， 物业服务企

业协助业委会或业主大会完成维修资

金支出， 与施工方之间签订三方协

议。 同时， 须注意对于每一项单独维

修， 物业是否具有权限或者是否经过

了业委会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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